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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范围
本标准规定了系统设备、采掘面核心设备润滑工况管理的编制原则、依据、具体内容以及明确了各相关单位责任及要求、考核办法等。
本标准适用于编制庞庞塔煤矿矿井核心设备的油脂日常润滑、运行、检测管理。
2、引用文件（可选）

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使用与本标准，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标准。
3、术语和定义（可选）

 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3.1常规化验项目：粘度、水份、酸值、铜片腐蚀、机械杂质、闪点、氧化安定性（七项）等。

4、职责

4.1油脂管理职责分工
4.1.1机电管理部负责全矿设备使用油脂审批管理、使用监督、化验组织、指标考核工作，以及集中换油的回收管理工作；

4.1.2物资供应中心负责新油脂的采购、储存、发放工作以及旧油回收储存、提纯复用工作；

4.1.3使用单位负责本单位设备用油现场储存、取样送检、定期更换及旧油回收工作。

4.2.油脂的领取与发放  
物资供应中心负责新油的采购、存放、发放工作，要做到以下要求。

4.2.1指定专人负责油脂管理工作。

4.2.2按各单位油脂计划进行采购，常用油脂要有适当的库存。

4.2.3新到矿的油品应具有合格证和油质化验报告，否则不予入库。

4.2.4油脂要分批、分品种存放。

4.2.5发放原则：先入库的先发，后入库的后发，无合格证的不发。

4.2.6物资供应中心每月25日前将本月新油进库情况、各单位领用情况、油库存油情况书面上报机电管理部。

4.2.7使用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填写油脂领用审批单：注明所申领的油脂品种、使用地点、类别（新油、复用油）、使用方式（备用、补加、集中更换），经相关业务部室审批后到物资供应中心领取油脂。

5、管理要求（内容和方法）  

5.1油脂使用流程（后附）
5.2油脂现场管理

5.2.1使用单位的所有油脂必须存放到专用硐室内，并采用不燃性材料支护。硐室设置要求：清洁卫生,无危险的场所，底板硬化；其最小规格：长×宽×高=4×4×4m；其位置根据现场条件确定。若现场条件限制无法设置专用硐室时，可在巷道内设置油脂集中存放点，且存放点必须为不燃性材料支护。

5.2.2 井下柴油使用管理规定
5.2.2.1柴油机车加油时必须关闭发动机，使用非电动加油装置进行加油。加油完毕后应及时清理地面的油污，剩余的柴油不得在井下存放，应及时送回地面。
5.2.2.2井下使用柴油机车，如确需在井下贮存柴油的，必须设有独立通风的专用贮存硐室，并由使用单位制定安全措施。井下柴油最大贮存量不得超过矿井3天柴油需要量。专用贮存硐室应当满足井下机电设备硐室的安全要求。

5.2.2.3硐室必须有独立的通风系统，应装设向外开启的防火铁门，铁门上应装设便于关严的通风孔。硐室入口处应悬挂“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”警示牌。

5.2.2.4硐室内应设置足够数量用于扑灭燃油火灾的灭火器材。硐室内不得存放可燃物，除防爆照明系统，不应有其他电气设备。照明线路电压不得超过127V。
5.2.2.5硐室内合适位置应设置甲烷、一氧化碳和烟雾传感器。
5.2.3油桶必须分类，码放整齐,不得出现油桶积压，堆放现象。

5.2.4油脂库内必须悬挂挂技术管理牌板、设备润滑卡片，现场存放各类设备润滑档案，明确发放、使用数量和日期，为设备清单式点检润滑提供依据。

5.2.5油脂库房应上门上锁，其内不得安设任何电气设备；门沿上部张挂油脂库房标识牌版；油脂库房外上风侧配备消防器材：包括消防沙箱（不小于0.5m³），2具8kg灭火器，推车式干粉灭火器1个，消防钩、消防斧、消防锹各1个。
5.2.6库房内码放各类油桶应进行分类码放，标志清晰、正确，油桶清洁、有盖、不混用。

5.2.7库房内各类油脂取油方式可为:抽油器、压风式自动式、手动阀门式三种。

5.2.7.1使用抽油器方式的，抽油器必须专用，不同型号的油脂不得混用，同时使用完毕后应对抽油器进行妥善存放，避免积尘污染。

5.2.7.2使用压风自动式的，压风管必须安装不大于50μm的过滤装置，有效过滤积水、锈蚀物等杂质，确保压风的清洁，避免对油脂造成的污染。

5.2.7.3使用手动阀门方式的，油桶必须上台、上架(距离地面不底于20cm)，安装的阀门每次使用后，应对阀门放油口进行妥善防护，避免积尘污染；同时阀门底部底板应放置接油盒,避免滴油污染地面。

附油脂使用流程：


5.2.8使用单位回收的油脂，比照新油进行管理，同时注明“回收旧油”，与新油分区存放。

5.2.9加油时，油桶必须干净，并且要将加油孔附近擦干净，设备上方有淋水、灰尘等要加以遮挡，避免污染油脂。

5.2.10出现油脂洒落现象时，严禁使用水管冲洗的方式处理，应利用沙子、黄土等不燃材料覆盖的方式处理；处理油脂后的沙子、黄土严禁随意丢放，必须收集存放在盖严的铁桶或铁箱内（存于库房内门口处），回收出井交由物资供应中心和节能环保中心处理。

5.2.11机电设备渗漏的油脂应尽量收集，并清理、擦拭干净；用过过得的棉纱、布头、纸等，必须收集存放在盖严的铁桶或铁箱内，并回收出井交由物资供应中心和节能环保中心处理。
5.3油脂的取样化验

5.3.1各使用单位的机电技术员负责本单位的油脂化验工作。

5.3.2各使用单位机电技术员根据通知要求，到机电管理部取化验标签，注明单位、油种、牌号、日期及相应的设备等信息；然后凭标签领取油样瓶。

5.3.3油脂取样器具必须做到清洁；取油前，将取油孔周围应擦拭干净（有油堵的取样点，松动油堵，应放掉适量的油，冲洗后再接取油样），取样定额不少于200ml。

5.3.4油脂取样应在设备停机后半小时内进行，如果停机超过半小时，必须启动设备，至少运转3-5分钟，使油液达到均衡后再取样，应始终固定在同一位置取样。

5.3.5经化验合格的油脂可继续使用；不合格的油，按通知要求组织更换。

5.3.6如因取样不正确导致油品化验结果不准确而造成后果的，由取样单位负全部责任。

5.3.7油脂化验单位接到油样后必须及时组织化验，并根据化验结果出具化验报告，给出油脂使用指导意见。

5.4旧油的回收及复用

5.4.1使用单位在生产和维护过程中产生的旧油必须进行有组织、有目的性的回收。

5.4.2生产过程中因渗漏导致的油脂损耗进行补充时，不制定回收指标

5.4.3因油脂化验不合格或设备修理等原因进行集中换油时，必须按回收指标进行回收。

5.4.4使用单位在回收油脂时，必须正规操作，所有器具（包括储油桶）必须专用，严禁出现“二次污染”。

5.4.5旧油回收后必须24小时内组织出井上交物资供应中心。

5.4.6物资供应中心将回收出井的旧油，比照新油，进行单独分区进行存放；并根据存量适时组织“提纯”（20-50桶可进行一次集中“提存”处理）。

5.4.7“提存”前必须组织化验，确定“提存”技术方案；经化验不合格的费油，由物资供应中心和节能环保中心处理。
5.4.8经提纯、化验后，确定可以继续使用的，注明“旧油提纯”字样及使用范围后，入成品油库，进行复用。

5.4.9所有“提纯复用”的油脂在复用前，物资供应中心必须书面告知机电管理部，并提供相关化验报告。

5.5其它规定

5.5.1设备用油的化验周期原则上执行其说明书要求；大修设备首次投用的油脂管理比照新设备用油规定进行管理。

5.5.2对回收上井检修的设备由检修单位负责清洗油箱，使用单位投用前必须加入新油，验收合格后方可下井。

5.5.3单位用油量按照矿成本计划下发的规定考核，完成油脂回收指标的，按照其所回收油脂的同等额度，兑换成“成本指标”（免除成本考核或增加成本指标）。

5.5.4各单位必须熟悉本单位各设备用油情况，严格按设备使用说明书要求用油。

5.5.5使用单位领到“旧油提纯”的油脂时，必须严格按照其标注“使用范围”使用。

5.5.6队组多台设备使用油脂相同的，油脂急备用量不超过单台设备一次更换性用量的1.5倍；单一设备使用油脂应急备用量不超一次性换油量的1/3；需要集中更换时，提前申报按需领用。

5.5.7化验单位要对其化验结果负责，化验信息反馈要及时。

考核

6.1油脂指标超耗的，按矿成本管理办法考核；造成事故的按矿规定追究考核。

6.2库存油脂过期的严禁发放和使用，否则处罚责任单位每次500元，处罚相关责任人100元。

6.3使用单位取油器和加油桶要专油专用，配备齐全，有明显标识，不合格的或使用不当的每次处罚机电技术员200元。

6.4各单位要严格按设备使用说明书要求用油，不得随意更换品种牌号，否则每次对责任人处罚500元；油脂使用期间违规使用污染油脂或者造成油脂污染的按“严重三违”考核。
6.5各单位油脂取样必须及时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，否则每推迟一天罚款200元。

6.6各单位自接到机电管理部换油通知之日起，两日内必须完成换油，否则推迟一天罚款500元，并对机电技术员处罚200元。

6.7凡在油脂管理过程中弄虚作假者发现一次罚款500元。

6.8对因油脂使用不当造成事故或设备损坏的，所有费用及罚款由责任单位承担。

6.9井下油脂管理不到位，诸如违规使用相关器具、洒落油脂不处理等处罚责任人300元/次

6.10因设备维护不到位，出现渗油长期（3天）不处理，处罚机电队长100元/次；出现漏油当班不处理的考核负责人500元/次。

6.11回收油脂不规范造成二次污染或不及时出井上交，考核责任队组2000元/次，并考核油脂管理负责人和单位负责500元/次。
6.12未按规定将油脂存放至油脂库，巷道内随意存放油脂的，对责任队组队长及责任人各考核200元。

6.13使用水管冲洗的方式处理地面油脂的，对责任人考核300元。

6.14油脂库消防器材等设施配备不全，擅自投入使用的，对责任队组队长考核200元。

6.15未按规定使用和存放柴油的，对责任人考核300元。

6.16其他未尽事宜执行矿相关规定。

7、相关记录文件

7.1 xxxx煤矿油脂润滑登记台账。


合格





合格





提纯（根据化验结果定方案）





机电管理部、物资供应中心审批（核实油种、使用信息、回收指标）


）





物资供应中心收入废旧油库（按油种分类存放）





物资供应中心集中处理（节能环保负责到环保管理单位备案）





取样化验（每批20-50桶；一周）





继续使用（根据化验报告确定下次化验日期）





旧油回收出井（器具专用、容器专用、2日内出井）





取样化验（每批20-50桶）





定期取样化验


（每个周期的后15天）





集中更换


（根据通知要求2日内完成）





确定使用范围（根据化验报告）





队组出库使用


（按规定存放、使用）





入库（按油种、类别分区存放）





物资供应中心采购


（根据队组计划和库存情况）





队组出库使用


（存放规范、油脂专用、器具专用）





队组申领





机电管理审批


（必要性、正确性）





物资供应中心审批、发放


（按审批油种发放）





合格





合格





不合格





不合格








